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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赞助、广告或展位预定确认件（代合同） 

此表一式叁份，传真或复印扫描件均有效，经双方盖章签字确认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单位全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手  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赞助、广告或展位  

权益内容 详见“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招商、招展通知” 

合计费用 RMB：         元 大写： 

指定账户 成都汀兰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 1280 1193 1500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益州支行 

(汇款备注：2021 沉积学大会赞助) 

展品名称  

应用行业  

是否现场演示 

是□ 否□ 

动力电源电压（V） 

（需额外收费） 是否超重（200KG） 

是□ 否□ 

展品重量（KG） 

220□ 380□       

注意事项： 

1.申请大会赞助、广告或展位合同签定后七个工作日之内将参展费用全款汇入指定账户，签定合同的单

位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款，主办方有权取消其赞助、广告或展位的资格； 

2.赞助、广告或参展单位禁止自行转让展位或展示与展品范围不相符的产品，否则其资格将被取消，相

关费用将不予退回，并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赞助、广告或参展单位人员均须遵守主办方和展馆各项规定，详见《第七届全国沉积学大会参展商手

册》； 

4.为保证展会的整体形象，主办方拥有展位调动的最终决定权； 

5.赞助、广告或参展单位在支付相关费用后放弃赞助、广告或参展，所缴纳费用不作返还； 

6.赞助、广告或参展产品和宣传资料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发生侵权纠纷，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7.展会如遇天气、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不可抗拒因素或政府因素不能如期举办，主办方有权调整时间

和地点，不承担其他责任; 

8.请邮件确认并提供贵公司 LOGO 矢量图、楣板内容、发票类型、发票信息、发票收件人、地址、电话. 

我单位确认参展并遵守本协议书中关于付款及其

他事项的规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           

日期：2021年   月    日 

会务负责单位：  

成都汀兰会展有限公司 

代表人：   

盖章： 

日期：2021年   月    日 


